
闽试教育 祝您学有所成，让教育成就梦想！~

1

法律法规重要条款（中小学）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1. 第三十四条 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

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2.第四十三条 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

（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

书；

（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

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3. 第四十四条 受教育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三）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四）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

4.第七十三条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

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5. 第六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

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国家组织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支援经济

欠发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6.第二十九条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

进学生的充分发展。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

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

7.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

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8.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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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

生。

9.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

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

10.第二十二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

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

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集会、

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11.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

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

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

12.第六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3.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改善教师

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全社会都应当尊重

教师。

14.第七条 教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 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

(二) 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

(三) 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

(四) 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

(五)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六) 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

15.第三十九条 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

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

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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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16. 第五条 学校及学校主管教育部门发现教师可能存在第四条列举行为的，应当及时组织

调查，核实有关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教师的陈述和申辩，听取学生、其他教师、

家长委员会或者家长代表意见，并告知教师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对于拟给予降低专业技

术职务等级以上的处分，教师要求听证的，拟作出处理决定的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六、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17.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内安全定期检查制度和危房报告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

排对学校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验；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停

止使用，及时维修或者更换；维修、更换前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或者设置警示标志。学

校无力解决或者无法排除的重大安全隐患，应当及时书面报告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

18.第二十六条 学校购买或者租用机动车专门用于接送学生的，应当建立车辆管理制度，

并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接送学生的车辆必须检验合格，并定期维护和检测。

接送学生专用校车应当粘贴统一标识。标识样式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

门制定。 学校不得租用拼装车、报废车和个人机动车接送学生。接送学生的机动车驾驶员

应当身体健康，具备相应准驾车型 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最近 3 年内任一记分周期没有记

满 12 分记录，无致人伤亡的交通责任事故。

此外，还有《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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